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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甲診所欲以「完美臉型」字樣作為商標申請註冊，指定使用於醫美服
務，請問：若您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商標審查人員，您的審定結果
為何？（10 分） 

乙公司以「Banana＊Love」圖樣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，
指定使用於「滑鼠、軟碟片、電腦用搖桿、電子筆、電腦鍵盤、螢幕
觸控筆」等電腦應用產品，及「文具、辦公室用品、噴墨印表機用紙、
電腦程式紀錄用紙卡」等週邊商品，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後，核
准審定為註冊商標。詎世界品牌排名第一，主要以生產筆記型電腦為
業之英商 Banana 電腦公司，主張「Banana＊Love」商標，與該公司著
名但尚未在臺灣註冊之「BANANA」、「banana」商標圖樣近似，會引
起消費者混淆誤認，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提起異議，請求撤銷
「Banana＊Love」商標之註冊。請問： 

若您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商標異議審查人員，您的審定結果為何？
（10 分） 

若 Banana 公司之「BANANA」、「banana」商標已在臺灣取得註冊，而
於乙公司使用「Banana＊Love」商標圖樣三年後，發現其實際使用之商
標圖樣為「Banana」，則 Banana 公司應如何主張權利？（15 分） 

二、甲為 A 公司之實際負責人，乙為該公司之技術人員，負責維修機具及客
服業務。甲向不知名廠商購入之「C-820 高清播放器」即俗稱之機上盒，
並由乙負責販賣及維修。A 公司於其公司網頁上宣傳以新臺幣（下同）
2000 元購入 A 公司機上盒之消費者，透過所購買機上盒內建之「TV 電
視」、「VOD」之功能及系統，連接至伺服器 analitics.568tv.hk，伺服
器再媒介給 A 公司的收視用戶，即可彼此對傳、公開傳輸網路影音資料，
進行 P2P 下載，以此方式收看電視公司節目。A 公司並按月收取購買機
上盒之消費者 430 元之服務費。嗣電視公司發現 A 公司所販售機上盒內
之電視節目並未經電視公司授權，憤而向警方提起告訴。甲辯稱其只是
單純販賣機上盒，並不知機上盒所內建之功能及系統，且 A 公司亦沒有
機房，乙則辯稱其僅係機上盒有問題時會幫收視用戶維修，就像維修電
腦一樣，並未侵害電視公司之著作權。請問甲、乙之抗辯是否有理由？
如無理由，則甲、乙係構成何罪？（35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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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甲自民國（下同）97 年 10 月 20 日起至 101 年 11 月 30 日期間任職乙公

司，擔任研發部主管一職，任職期間簽署勞動契約與競業限制切結書，

且依乙公司之員工守則第 4 點及勞動契約第 26 條，對於其任職期間所

知悉或持有乙公司或乙公司客戶之營業秘密，負有保密義務，另依競業

限制切結書，甲於離職一年內，不得服務於從事與乙公司直接競爭之行

業或相關合作廠商工作。試問： 
員工守則第 4 點可否作為甲負有保密義務之約定？（10 分） 
甲於離職後之 102 年 1 月 1 日至與乙公司經營相同之銷售光學膜機器

設備業務的丙公司任職，但甲抗辯丙公司才剛成立，而乙公司之市占

率為市場第一，丙公司並非乙公司之直接競爭對手，且甲係擔任丙公

司之業務經理，因此並未違反競業限制切結書之規定，是否有理由？

（10 分） 
甲於 102 年 3 月 22 日、5 月 21 日、6 月 30 日、9 月 15 日、11 月 20

日多次將乙公司享有著作權及營業秘密之「雙面成形機整機圖」設計

圖 CAD 檔，寄送予丁公司之戊，請問：（10 分） 
乙公司要如何證明上開設計圖為乙公司之營業秘密？ 
甲抗辯上開設計圖係其於任職乙公司時所繪製，甲為上開設計圖之著

作權人，自無違反乙公司營業秘密之可能，有無理由？ 


